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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我國普惠金融衡量指標衡量結果及達成情形 

一、衡量指標： 

類別 項目 衡量指標(計 21項) 指標數據或辦理情形 

金融服務

可及性 

服務據點 

1.每十萬成年人擁有的商

業銀行分支機構數 

18家分行 

*依 IMF「金融服務可及性

調查」(FAS)最新統計，

2019年全球平均 17.74家 

2.每十萬成年人擁有的

ATM數 

161台 ATM 

*依 IMF「金融服務可及性

調查」(FAS)最新統計，

2019年全球平均 55.96台 

金融友善

服務 

3.無障礙 ATM比率 

◎目標：111年底達 95% 

1.符合輪椅民眾使用之

ATM 機型已占 ATM

總台數 93％ 

2.要求銀行於新設或汰

換時優先設置符合身

障者使用之 ATM 機

型，並優先於車站、

百貨公司及便利商店

等地點設置 

4.無障礙網路銀行及行動

銀行(APP)功能 

◎目標：新增非約定轉帳

功能，109 年 6 月底上

線運作 

35 家本國銀行及中華

郵政皆已完成無障礙

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

之非約定轉帳功能 

5.證券期貨業將公司官網

升級為無障礙網頁比率 

◎目標：資本額 50億元以

上者，110 年底升級比

率達 100% 

已達 100% 

6.提供場外開戶服務之證

券期貨商家數比率(場

外開戶對象不限身心障

礙者)  

◎目標：110年底達 50% 

1.證券經紀商比率達

47% 

2.專營期貨商比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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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衡量指標(計 21項) 指標數據或辦理情形 

7.提供電話、語音及電子

下單等多元下單服務之

證券期貨商家數比率 

◎目標：110年底達 100% 

1.證券經紀商比率達

100% 

2.專營期貨商比率達

100% 

金融服務

使用性 

成年人享

有銀行服

務 

1.成年人擁有銀行帳戶之

比率 

1.我國 15 歲以上民眾

擁有銀行、郵局等帳

戶之比率為 92.9% 

2.資料來源：台灣金融

研訓院「2020台灣金

融生活調查」 

*依世界銀行「全球普惠金

融指數」最新統計，2017

年全球平均 69% 

2.每千成年人未償還貸款

筆數 
622筆 

數位金融 

3.每十萬成年人行動支付

交易筆數 

1,529,730筆 

*依 IMF「金融服務可及性

調查」(FAS)最新統計，

2019 年 全 球 平 均

1,954,327筆 

4.每千成年人擁有的數位

存款帳戶數 

332個 

*依世界銀行「G20 普惠金

融指標」最新統計，2015

年全球平均 0.8個 

5.成年人使用電子化支付

的比率 

1.我國 15 歲以上民眾

使用電子支付比率為

68.1% 

2.資料來源：台灣金融

研訓院「2020台灣金

融生活調查」 

*依世界銀行「全球普惠金

融指數」最新統計，2017

年全球平均 52% 

6.網路投保件數。 

◎目標：109 年底達 400

萬件 

1.投保件數約 192 萬

件，較上(108)年同期

減少 38.46％(計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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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衡量指標(計 21項) 指標數據或辦理情形 

家保險業者開辦網路

投保業務，其中壽險

17家、產險 15家) 

2.減少原因主係新冠肺

炎疫情各國管制出入

國境，致旅行平安保

險投保需求整體下降 

保險商品 

7.每千成年人中壽險保單

持有人數 

732人(20歲以上民眾) 

*依世界銀行「G20 普惠金

融指標」最新統計，2017

年全球平均 647 人。 

8.微型保險累計承保人數 

◎目標：111 年底達 100

萬人 

累計承保人數約 96.1

萬人，累計承保金額約

3,103.3億元 

金融服務

品質 

金融教育

宣導 

1.在鄉鎮區市辦理金融知

識宣導活動之覆蓋率 

◎目標：109 年底覆蓋率

達 100% 

覆蓋率達 100%(共計全

台及外島 368個鄉鎮區

市) 

2.辦理金融知識普及宣導

活動 

◎目標：109 年至少辦理

440 場走入校園與社

區、80 場社區大學及

120場金融消費者保護

等金融知識普及宣導

活動，參與人數達 6.9

萬人次 

已辦理 546場走入校園

與社區、80場社區大學

及 286場金融消費者保

護等金融知識普及宣

導活動，參與人數達

7.1萬人次 

保險服務

品質 

3.推動保險區塊鏈服務 

◎目標：109 年底至少 10

家保險公司開始試辦 

已有 11 家保險公司加

入運用保險區塊鏈技

術辦理「保全/理賠聯盟

鏈」服務之試辦案，並

自 109年 7月 1日起試

辦 6 個月(已試辦成功

並於 110年 1月 1日正

式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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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衡量指標(計 21項) 指標數據或辦理情形 

4.推動簽發電子保單認證

及存證機制 

◎目標：109年底至少有 8

家壽險公司、10家產險

公司加入 

1.已有 8 家壽險公司加

入壽險公會「保險科

技運用共享平台-電

子保單存證」，並自

109年 12月 1日起陸

續上傳電子保單相關

文件 

2.另有 15 家產險公司

與保發中心簽訂電子

保單認證及存證資訊

服務合約，並陸續上

傳電子保單相關文件 

公平待客 
5.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

則評核指標 

1.本會自 108 年起實施

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

原則評核機制，109

年賡續對 35 家銀

行、108 年受評之綜

合證券商以外之其餘

專營證券商 30家、期

貨商 14 家、22 家壽

險公司及 19 家產險

公司(評核期間：108

年 1 月至 12 月)進行

書面評核，檢視金融

服務業落實、推動公

平待客原則之情形 

2.評核結果已於 109 年

7月 2日公布 

糾紛解決

機制 

6.建置糾紛解決機制： 

(1)內部機制：金融服務業

應建立消費爭議處理

制度，應包括消費爭議

之範圍、組織架構、受

理方式、處理流程、處

理時效、進度查詢、追

蹤稽核、教育訓練與定

◎內部機制： 

1.為加強金融服務業對

消費爭議處理之重

視，提升爭議處理之

效率與品質，本會於

104.5.25 發布函釋，

要求金融服務業應

建立消費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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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衡量指標(計 21項) 指標數據或辦理情形 

期檢討等 

(2)外部機制：依據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規定，「財

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為處理金融消費

爭議之專責機構，金融

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

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

務業提出申訴，如不接

受處理結果或金融服

務業逾 30 日不為處理

者，其得向該中心申請

評議，並由該中心設評

議委員會，斟酌事件之

事實證據，依公平合理

原則，超然獨立進行評

議 

制度（包括處理流程

SOP），上開制度之內

容至少應包括消費

爭議之範圍、組織架

構、受理方式、處理

流程、處理時效、進

度查詢、追蹤稽核、

教育訓練與定期檢

討等，以強化金融消

費者權益之保護 

2.另業者亦安排員工參

加相關教育訓練課

程，並由內部稽核人

員定期查核確保客戶

申訴或檢舉案件均依

公司所訂之作業程序

辦理 

◎外部機制： 

1.依「金融消費爭議處

理機構評議委員資格

條件聘任解任及評議

程序辦法」第 18條規

定，評議中心受理評

議申請，應自受理日

起 3 個月內作成評議

決定；必要時，得延

長 1 次，最長不得逾

2個月 

2.評議中心 109 年截至

12 月底已結評議案

件共計 2,856 件，其

中 3 個月內結案計有

2,711件，3個月內結

案比率達 93 ％以

上，且無逾 5 個月結

案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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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指標： 

類別 項目 觀察指標(計 4項) 現行統計數據 

金融服務

使用性 

中小企業

融資 

1.在本國銀行有未償還

貸款或放款額度的中

小企業戶數。 

2.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

放款餘額占民營企

業放款餘額比率。 

1.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

之 放 款 戶 數 為

426,833戶 

2.比率為 69.08% 

數位金融 

3.證券市場之平均電子

式交易成交筆數比重

逐年成長 (108 年為

66.5%)。 

4.期貨市場之平均電子

式交易成交筆數比重

逐年成長 (108 年為

94.84%)。 

3.比重為 70.82% 

 

 

 

4.比重為 95.62% 

 


